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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第2次核物料管制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12月10日(星期二)14時 

二、地點：核安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組長文泉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單 

五、紀錄：馬志銘 

六、會議決議事項： 

1. 有關核二廠新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建造執照申請案，請台電公

司於提出申請前，於場址所在地區妥善辦理公開說明會。 

2. 請台電公司儘速修復蘭嶼貯存場龍門碼頭港口塌陷部分，完成修復前

應加強現場管理以保障民眾安全，並於完工後提報修繕成果報告。 

3. 請台電公司儘速修繕颱風造成之蘭嶼貯存場受損監控設備及浪板，確

保其恢復正常運作功能，並於完成修復前，加強現場巡查及工安管

理。涉及高空作業部分，請加強人員作業安全。  

4. 台電公司規劃核一廠2號低放貯存庫及核二廠3號低放貯存庫運轉執照

屆期後繼續運轉，請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妥善辦理換發運

轉執照。  

5. 核一廠與核二廠低放貯存庫之自動搬運車近年來故障頻次偏高，請台

電公司檢討改善維護方式及遠端遙控搬運設備系統之適切性，於一個

月內提出短、中、長程之改善計畫。完成修復前，應依「放射性處理

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規定方式進行放射性廢棄物桶之搬運。  

6. 有關核一廠1號低放貯存庫隔熱層劣化與二號機廢料廠房固化系統出桶

區之滲漏水改善作業，請台電公司在確保輻安與工安之規定下，儘速

完成相關作業。 

7. 請台電公司做好T容器教育訓練成果及冷測試作業之經驗傳承，以提升

未來T容器之操作安全，並請台電公司依T容器使用申請書，落實T容

器製造品質保證作業，確保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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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應核電廠陸續進入除役階段，請台電公司再檢視放射性廢棄物各式

型態，於114年6月底前提報114年版之核能電廠低放射性廢棄物安定化

處理計畫。   

七、散會(下午15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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